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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实质性会议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2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2(c) 

年度部长级审查：落实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 

 

  具有经济及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合作和研究

机构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 
*  E/20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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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消除对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有罪不罚现象 

 
 发展合作和研究机构欢迎关于落实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目标和承诺的

本年度部长级审查。在社会性别问题上，联合国发展议程特别提到武装冲突局势

下的性剥削、性暴力和性虐待，并强调务必应制订并执行有关法律，严惩暴力侵

犯妇女的行为。 

 近日，发展合作和研究机构分析了非洲大湖区五国（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

国、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针对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

制订的法律框架。研究内容包括立法、司法惯例、警方程序以及卫生基础设施。

让人失望的是，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法律框架中存在多处空白，执法工作也出现

了重大失误。 

 立法：国际及区域人权文书、议定书、宣言和决议对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

暴力采取严厉态度，但国内有关法律却鲜有付诸实施。 

 司法惯例：关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司法决定受制于宗法社会规范，

很多案件在提交法院审理之前已经撤诉，即便行凶者被判有罪，通常也不会处以

重刑。但假如制订了关于性犯罪的专项法律，便可以极大地缩小法庭的自由酌处

权，对于违法者也可以给予更严厉的处罚。 

 警方程序：警察机构往往并不知道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一种犯罪行

为，他们对于犯罪受害者没有同情心，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受害

者。在此次研究涉及的各国，对于凶手的起诉往往由于调查工作不够深入而失败。 

 卫生基础设施：上述国家的很多地区无法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严重制约了收

集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犯罪有关方面法医证据的能力，并且影响到犯罪受害

者的心身健康和情绪稳定。 

 在冲突局势下，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与此相关的有罪不罚现象尤为

突出。我们遗憾地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即便是在冲突结束之后，对于性暴力和

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司法行动或纠正行动。这种暴力行为继续

存在，形成一种日常惯例。强暴妇女和女童的案件很快就淡出了国民的视线，这

让受害者感到被国家遗弃。假如武装分子最终攫取权力，不愿被绳之以法，情况

就会变得更糟。 

 对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麻木不仁、不闻不问的社会和文化破坏了法律

框架的根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缺乏真诚的政治意愿，也做不到真正的资源分配。

发展合作和研究机构认为，要彻底消除对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有罪不罚

现象，就必须解决非洲国家深层次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和男女权力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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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制订能够促进两性平等、并且在各个方面维护男女享有平

等权利的法律，并为此建立执法机制。我们尤其要敦促大湖区各国政府依据《大

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关于防止和禁止对妇女和儿童实施性暴力行为议定书》的规

定，调整本国的所有相关法律和刑事诉讼程序。 

 


